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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脑汇（南京）商业设施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与安徽省百脑汇电子时代广场有限公司商标权
侵权纠纷案 

提交日期: 2007-07-31 11:39:23  

安徽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安 徽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6）皖民三终字第00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百脑汇（南京）商业设施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许昆泰，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百脑汇电子时代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162号。  

法定代表人吕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丁满节，安徽万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百脑汇（南京）商业设施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安徽省百脑汇电子时代广场有限公司因商标权侵权纠

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合民三初字第113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在

审理本案过程中，上诉人百脑汇（南京）商业设施租赁管理有限公司又于2006年8月10日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百脑汇（南京）商业设施租赁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撤回上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

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上诉人百脑汇（南京）商业设施租赁管理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上诉人百脑汇（南京）商业设施租赁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坤 

代理审判员 余 听 波 

代理审判员 张 红 生 

二○○六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胡 四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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